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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122_484089.htm 刑事诉讼证据能力是

指在诉讼上可允许作为证据的资格。诉讼证据能力有的也称

“可采信”、“证据能力”、“证据的适格性”等等，虽然

说法不同，但没有性质上的差异，都是指“事实材料”能够

成为刑事诉讼证据所应具备的条件或资格。刑事诉讼证据能

力的法律性 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律性是指必须是按照法律规定

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才具有证据资格(也称

证据的合法性)。法律性是证据能力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证

据不具备合法性特征，不能成为“证据”。合法性特征主要

含义有：它首先表现为在证据的形式上必须符合证据法律制

度所规定的证据表现形式，即《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

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七种法定证据；这种合法性称为“合证据

法”；其次为证据的表现形式必须符合诉讼法律规范所要求

的证据的特殊表现形式。如书面证据、公证证据等，这种合

法性称为“合实体法”；第三是证据必须符合程序法的要求

。一是符合程序法原则规定，二是符合程序法的具体操作性

规定。 证据的法律性主要表现在证据种类的法定性，收集证

据的主体、权限明确性和收集、查证、质证认证证据程序的

规范性。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收集和整理所得的“事实材

料”，其目的还是在于经过法庭的质证和认证程序后得到法

官的认同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而实现揭露犯罪、证实

犯罪和惩罚犯罪的诉讼目的，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维护社



会秩序的稳定和促进其良性循环。那些“事实材料”可以作

为刑事诉讼证据，如何收集，由谁来收集，在收集过程中应

当遵守哪些原则、规定等等都应该而且必须实现从法律上作

出相应规定，以便于人们了解和运用。 同时，法庭对证据的

确认和采信最终离不开证据资格的法律性规定，即使是实行

完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国家，法官内心评判的标准也仍

然离不开原则、规则等有关规定，否则，证据规则，证据能

力规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刑法中“罪刑法定”和“无罪推

定”的原则也就无法实现。其次，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美法

系、大陆法系，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在刑事诉讼证据

的采信上都有法律性的相关规定。据此，法律性是刑事诉讼

证据资格上应当具备的一个必备要素。刑事诉讼证据能力的

关联性 关联性是指诉讼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

。证据的关联性是证据能力构成的另一个必备要素。那么，

事实材料与案件之间应该有多大程度上的关联性才能认为“

关联性”予以采信呢?不仅在我国，就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

没有相关法律明确加以规定，因而对“关联性”的界定，没

有立法上的量化标准，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相对宽泛，

较为模糊的一个认知标准。这个标准的界定点便是人们的“

经验法则、生活常识、直观判断、逻辑推理”等等。因此，

是否有关联以及多大程度上的关联，属于侦查、检察和审判

人员内心确认的自由裁量标准。事物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是

不同的，性质上也有区别。有因果联系、非因果联系；有紧

密联系、松散联系；有内在联系、外在联系；有肯定联系、

否定联系等等。然而关联性如何表达、阐述，理论界说法纷

纭：有客观联系说、紧密联系说、内在联系说、内在必然联



系说、证明需要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中，作者认为，紧

密联系说和证明需要说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关联性的内在特征

。关联性同证据的证明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展示了事实材

料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价值；表明事实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

的联系性越强，其证明力也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关联性反

映了证据事实材料和案件事实之间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关联性的客观性是外在

于人的主观性而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系性的

表现是主观的，因为判定事实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没有，

有多大程度上的联系，需要通过人们的思维和逻辑判断；而

事实材料本身是无法显示其关联性的，只有在人们认识后，

才能显示其价值，并转为现实形态；事实材料的关联性范围

的大小，同样取决于人主观意志。因为，案件事实发生以后

，任何事物或现象均可能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

联系，但这种联系过于宽泛、模糊，对案件事实真相的确认

没有实质意义。因此，人们就必须提出对关联性进行界定的

原则或标准，而原则或标准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能动性

的反映和体现。 刑事诉讼证据能力的客观性 客观性是指证据

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的客观性是证据

的重要属性，缺乏这个证据属性或要素，证据便不能成立。

证据的客观性含义主要有三：1、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真

正发生过的事实，或者将来必然要发生的事实。如证人证言

中的证词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真的，而不是假的，必须是符

合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凭空杜撰或捏造出来的所谓“事

实”。客观性表明证据事实处在客观自然领域，而非人的精

神主观领域。2、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的



。如书证，它所反映的内容，必须符合客观真相，必须是确

有其事，而不是指证据内容的载体，必须是客观的。证据内

容或证据事实载体只能是客观存在之物，而不可能是单纯的

主观精神。但是客观存在之物，有时也混同或渗透主观的精

神之物，在这种事实中，客观之物为物证；精神之物则为人

证。譬如借据作为书证，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纸张等可以

书写留下印迹之物，一是物上的“字”所反映和体现的内容

，因为“字”及“字”所反映的内容是不可分的，是个统一

整体，表达一种意思，这表达的意思便是证据的事实。又如

证人证言也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证人所讲的话，即证言或

证词；二是证人本身，这是一个由有形物和无形物构成的一

个综合体。证人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意味着证词也是客

观存在的，他所发表的证词也符合客观实际。证据关注的是

证人证词的客观性，而不是证人的客观性。“凡是知道案件

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

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的规定便是这一理论的反映。3、证据的客观性表现在案件

事实的认定具有可靠性。可靠性表现在，任何发生过的事实

都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在客观自然界或人类精神界留下各

种印迹或痕迹，这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所决定的(人们

常说的“雁过留影”)。同时，这种痕迹或印迹与案件事实本

身存在一定的客观、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而人们通过其主

观能动性，发现、认识这种印迹或痕迹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内

在、客观联系。因此，人们对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认

定，仍然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的。 关于对证据客观性的认

识和理解，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的认为“事实



材料”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再现，是不依人的意志为

转移，是纯客观的；有的认为“事实材料”的存在是客观的

，人们发现、收集查证“事实材料”的过程则是主观能动性

的反应，离开人们的主观性，“事实材料”便无法被发现、

认识，因而，“事实材料”是以客观性为基础，是主客观的

有机统一。 那么，证据是否具备主观性属性呢?又如何分析和

认识证据的主观性问题?作者认为，刑事诉讼证据在具有客观

性的同时也具有主观性的一面，是客观和主观性的辩证统一

，以客观性为基础的。证据的主观性是指证据的形成，内容

是客观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

分析，对证据收集、认定、查证等活动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

动性。因为：l、证据需要被人认识到，并且被提出来。被认

识到，并且被提出来的证据，是一个由客观的转化过程，这

一转化过程中掺杂了大量的主观因素，是人主观能动的结果

。因为证据是有真有假，真假混合，要去伪存真，就需要对

“事实材料”进行断判或认定。通过诉讼程序的认证和质证

，判断哪些事实材料可以接受，具有证据资格，哪些不能接

受，被否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些表现都是主观性的体

现和反映，它表明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

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中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基本观点。2、证据的

存在和证据的认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证据只有过渡到主观

性才具有实存的价值。证据的存在是证据认识的前提，证据

存在是客观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客观存在

的，严格意义上说不是证据，是“事实材料”，它还处在人

们的认识之外，属于有待认识的基本素材，由于它的价值尚

不被人们所认识和把握，因而价值是潜在的。但是，这种潜



在的价值对诉讼程序而言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要将其潜

在的价值变为现实，就必须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

它，只有这样才具有诉讼程序上的证据价值。从这一点讲，

我们可以说“证据”是在诉讼程序中用来起证明作用的东西

。据此，凡是带有诉讼证明目的性的证据都具有主观性。3、

证据的主观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证据的主观性表现为诉讼

证据从被发现、阅读、理解、认识、掌握、筛选、提供质证

、认证到最终被采纳的整个过程。证据的主观性贯穿于刑事

诉讼过程始终。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证据的客观性是

从证据的内容和存在形态而言的；证据的主观性是从认识论

的角度入手的，没有客观存在为对象的主观认识是瞎猜和空

想；离开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证据不能被发现、认识，证

据的价值无法认定，“作为定案的依据”的结论也永远不能

实现。因此，证据在证据客观性属性的理解和认识上应该是

主观和客观的有机统一， 以客观性为基础。 综上所述，刑事

证据能力的构成要素，是证据赖以形成的基础，是判断某一

事实材料是否为证据的标准，是证据区别于其他非证据事物

的标志，三要素缺一不可。为此，一种“事实材料”具备了

证据能力要素，证据便符合证据概念的模式，“证据”便就

此形成，就能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具有相应的证据能

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